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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務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3、

15、16、17樓

聯絡人：劉佳杭

聯絡電話：23272668

電子郵件：lch327@ocac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僑教社字第1100201370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作業流程及推廣海報各乙份 (A49000000B_1100201370A_doc3_Attach1.odt、

A49000000B_1100201370A_doc3_Attach2.pdf、

A49000000B_1100201370A_doc3_Attach3.JPG)

主旨：有關本會辦理本（110）年「全球僑校學生暨僑生華語歌

唱大賽」，請轉知所轄各公私立高中（職）以下學校僑生

踴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為鼓勵全球僑校學生及國內僑生藉由傳唱華語、閩南

語及客語等歌曲，強化華語文學習動機、認識及體驗臺灣

不同族群語言及流行音樂文化，爰規劃辦理旨揭賽事。

二、本賽事分為「僑校學生組」及「國內僑生組」，其中「國

內僑生組」賽程分為「線上初賽」、「線上準決賽」及

「總決賽」三階段，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參賽對象：

１、在臺在學僑生（包含110年度畢業之在臺僑生及港澳

生），不含陸生及外籍生。

２、線上初賽以「個人」為參賽單位；線上準決賽及總決

賽可邀請其他符合資格之僑生組成團隊（包含人聲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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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奏），但每一人以參加一組為限。

３、已簽定唱片（演藝經紀）合約之職業歌手不得參賽。

(二)預定賽程：

１、線上初賽：7月5日至8月4日。

２、線上準決賽：8月8日至8月24日上傳參賽影片至活動官

網，經評審後於9月9日前公布15組總決賽入圍名單。

３、總決賽：10月7日。

(三)活動方式及賽程說明：

１、線上初賽：參賽者上網註冊報名並登入比賽專用APP逕

行演唱錄製比賽指定曲1首音檔並上傳，並由比賽專用

AI系統依預設標準評分，依分數高低選出前100名。

２、線上準決賽：100組參賽者由本會指定曲曲目中選擇錄

製1首演唱影片，一鏡到底，可自行改編或加入創意，

但不可後製修音。影片錄製完成後上傳活動官網，由

專業評審評選出15組進入總決賽，並由本會確認入圍

者參賽資格。

３、現場總決賽：參賽者自指定曲選擇1首演唱，可自行改

編並加入創意，原則採現場演唱方式比賽。

(四)比賽規則：

１、選曲：線上初賽、線上準決賽及總決賽皆自指定曲曲

目中選擇1首歌曲演唱。

２、曲目：計18首，包括華語10首、閩南語5首及客語3

首，曲名詳附件。

３、編曲及伴奏：

(１)線上初賽：須配合APP音檔依原曲演唱，毋須自備

82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樂器伴奏。

(２)線上準決賽及總決賽：可自行改編表演歌曲，亦可

自行準備伴唱音樂或自備樂器伴奏。

(五)獎項及國慶晚會演出：

１、「華語歌曲」第一名新臺幣10萬元，第二名6萬元，第

三名3萬元，優選3名，各1萬元，均含獎盃及獎狀；另

設「最佳閩南語歌曲表演」獎1名、「最佳客語歌曲表

演」獎1名各為新臺幣3萬元。所有參賽隊伍均屬於

「華語歌曲」獎項，選唱閩南語歌曲或客語歌曲者，

另列入最佳閩南語及最佳客語獎評比。選唱閩南語及

客語歌曲者無人入圍總決賽時，該獎項得從缺。

２、總決賽第一名、閩南語獎及客語獎之得獎者應參加國

慶晚會演出。

(六)補助：

１、本會將提供入選決賽者居住外縣市至臺北市之高鐵來

回車票補助費及彩排當日住宿費（限新竹以南者），

屆時檢據核實報支。

２、優勝者參加國慶晚會演出人員治裝費、梳妝費及住宿

費等，每人補助上限新臺幣25,000元，屆時檢據核實

報支。

(七)賽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滾動式調整，倘

總決賽因疫情暫時無法進行，將延後辦理。

三、國內僑生組線上初賽規劃於7月5日正式開始，參賽方式說

明如下：

(一)請有意報名僑生自7月5日起至報名網站（www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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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nghuayu.tw）註冊。

(二)線上初賽係於APP「美華卡拉吧」之「比賽專區」進行，

請有意報名僑生至Apple Store（iOS系統）或Play商店

（Android系統）搜尋「美華卡拉吧」下載，並以註冊之

帳號及密碼登入比賽專區進行比賽。

四、檢附作業流程及推廣海報各乙份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

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

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

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

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

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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